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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反
“拉力”与“推力”研究

∗

———对宽甸满族自治县“入户调查”资料的分析与思考

林　 珏（上海财经大学“千村社会调查”宽甸组）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通过对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入户调查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从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

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动力：城市不仅存在吸引农民入

城务工的“拉力”，也存在将外来务工者推回农村的“推力”；而农村不仅存在将剩余劳动力推往城市的“推

力”，也存在将外出务工者拽回来的“拉力”。 正是在正反“拉力”与“推力”的综合作用下，部分农民选择了

“离土不离乡”或“离—返交替”的半农半工模式。 因此，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通过发展农村经

济“拉住”劳动力，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多元化和逐步有序转移。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务输出；离土不离乡（镇）；离—返交替；半农半工；小城镇建设；农

村经济；打短工；农民工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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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关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 １９４９ 年张

培刚（Ｃｈａｎｇ ，１９４９）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农业和工

业化》的第五章中指出，当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的阶

段，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受到城市的吸引而

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 从发达国家来看，随
着工业化的进展，最先能被城市现代工业所吸引的

劳动力，是城市的手工业者或工场劳动者，其后是

乡村手工业者，最后才是农业劳动者。 中国由于农

村人口特别庞大，产业生产技术又十分落后，这种

劳动力转移过程必然会更加的缓慢和艰难。
１９５４ 年刘易斯（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在《劳动无限供给

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

型。 他假设，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实际工资率不变，
超出劳动供给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几乎等于零，因而

劳动供给弹性是无限的；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别，现
代部门的人均产出高于传统部门；现代部门的工资

与边际生产率有关，但由于传统部门的劳动供给对

工资反应的弹性无穷大，所以现代部门的工资并不

随着劳动需求的增长而增长。 他认为，现代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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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依靠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的利润，这一扩张

过程直到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 在刘易

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农业（传统部门）在工业

化中的贡献就是为工业（现代部门）输送剩余劳动

力，创造利润，至于农业本身的发展，刘易斯并未研

究。 因此，该模型被认为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工业增

长优先论”的反映，也折射出早期人们对于工业化

概念的狭义理解，即工业化就是城市的工业化。
１９６１ 年费景汉和拉尼斯（Ｆｉｅ ＆ Ｒａｎｉｓ，１９６１）在

《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中对刘易斯模型进行

了补充，将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劳动

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
小于不变制度工资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

制度工资阶段；并认为，农业对工业扩张的作用不

仅仅是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还提供农业剩余；农业

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的出现，是农村劳动力流

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费景汉和拉尼斯看到了

人口增长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强调发展中国家技

术进步的劳动偏向以及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性，并认

为提高生产率的两个途径是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这一理论的缺陷是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看作是

由农业部门收入水平决定的，认为农业劳动者的工

资水平不会因农业生产率变化而变化。 与刘易斯

模型一样，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也没有谈及城市或工

业部门的失业问题，后来人们将这两个模型合二为

一，称之“刘⁃费⁃拉模型”（Ｌｅｗｉｓ⁃Ｆｉｅ⁃Ｒａｎｉｓ Ｍｏｄｅｌ）。
１９６７ 年乔根森（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６７）在《农业剩余

劳动力和二元经济发展》一文中摒弃了刘易斯“无
限劳动供给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农业部门不存

在边际生产率为零基础上的剩余劳动力或隐性失

业者，农业剩余不仅是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而
且也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条件；驱使农业劳动力持

续不断地转移到工业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

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农业部门的产

品供给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工业部门的

发展水平以及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农业剩余越大，
工业部门发展越快，农业中的劳动力的转移就越顺

利。 乔根森指出，任何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

都具有正的边际产出，因此在这种转移过程中，农
业部门的总产出一定会受到影响，农业部门的发展

是工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此应

该重视农业部门的发展。

上述三个模型分别阐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过程，强调了工业扩张或农业发展对劳动力转移

的重要意义，但均未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放在城市失业背景下进行分析，即都假设城市失业

率为零。
１９７０ 年哈里斯和托达罗 （ Ｈａｒｒｉｓｔ ＆ Ｔｏｄａｒｏ，

１９７０）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
一文，提出了人口城乡迁移模型，对上述理论缺陷

进行了填补。 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在工业化初

期，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城市工业部门的迅

速发展使得城市就业创造率大大高于农村；随着工

业化进展，资本积累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业

产出的增长必然高于劳动需求的增长，就业创造率

相应下降；结果必然出现城市产业部门中劳动供给

增长率逐渐超过劳动需求增长率的趋向，并不可避

免地出现城市失业与农村人口继续流入并存的矛

盾。 因此，有必要考虑如何阻止城乡人口流动的规

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 应该

认识到，任何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经济、社会政策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流动过程，而人口流动

过程本身反过来又会改变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

活动、收入分配，甚至人口增长形式。 哈里斯和托

达罗主张在城市地区发展非正规部门，以创造就业

和收入，同时鼓励制定一体化的农村发展规划，通
过发展农村经济“拉住”农业人口在当地非农产业

就业。 他们提出制定综合人口流动和就业战略，比
如：创造一种适当的城乡经济平衡，扩大小型的劳

动密集型工业，消除要素价格的扭曲，选择适用的

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改变教育和就业之间的直接

关系，消除绝对贫困和不平等（尤其是消除妇女的

绝对贫困和不平等），降低人口增长，等等。
显然，刘易斯等人主张加速城市部门的发展，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尽快将一个落后的农业

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哈里斯和托达罗则是侧

重于考虑如何阻止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
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认为大力发展农村

经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使

农业劳动者实际收入增加，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

根本出路。 哈里斯和托达罗的见解导致大多数经

济学家的观点发生重大改变，从那以后农业不再仅

作为工业的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发

展目标（杨建文，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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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

化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城
镇转移，在促进城市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改

变着农村的面貌（包括农村的产业结构、农民的收

入、生活水平、家庭规模以及思想观念等）。 三十年

多来，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论著很多，比如

孟建军（２００４）指出，一方面中国对农业部门投资的

不足和农业收入的相对下降，使得劳动力自农业部

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对国有

部门大规模资本集约型的投资，以及为保障城市人

口就业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措

施，又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 又如周丽

萍（２０１２）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现已从盲动式的空

间转移进入到了主动式的产业选择阶段，同时，农
业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农民工市民化、城乡户籍制

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

工子女入学、留守儿童、农业基础地位以及粮食安

全等问题。
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来看，值得注

意的是，近年来一方面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者在逐

年增多，另一方面从城市返回农村者也不少，还有

越来越多的人采取“离土不离乡（镇）”的务工模式。
张培刚先生曾指出，“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农
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到城市的吸引而转

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而这一转移是以市场

机制的作用为基础或前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城市的转移有两方面的力量作用：一为城市工业或

其他行业‘拉’的作用，另一为农业或农村‘推’的作

用。”显然，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农
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张培刚先生所说的

促使农村（农业）剩余劳动转移的“拉力”和“推力”
依然强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还存在反向的“拉力”
和“推力”，促使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返回农村。 而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拉力”
和“推力”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

“拉”“推”之力的综合研究还十分欠缺，其中的实证

调查研究则更为稀少。 本文将利用上海财经大学

“千村社会调查”项目宽甸调查组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８
月在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的实地

调研资料，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

正向和反向“拉力”与“推力”，以丰富和拓展相关研

究，并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统筹城乡发展实践提

供参考和指导。

二、样本户外出务工的基本状况

宽甸县为全国最大的边境县，我们调查的永甸

镇位于宽甸县南部，距离县城 ２８ 公里。 永甸镇共辖

管一街、两居委会和 １２ 村。 根据出发前的随机抽

样，我们调查的四个村为永甸、磙子沟、红旗和坦甸

村。 根据统一要求，每村抽取 ２ 组 ５０ 户，四村共计

２００ 户 ８２３ 人。 入户问卷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基本情

况、就业经历、健康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公共服

务、家庭收支及资产情况 ６ 个部分 １４８ 个问题，不少

问题中还有若干小问题①。
从样本村情况看，外出务工的户数在所调查的

户数中占到 ６１％（见表 １）；２０１２ 年外出务工的时间

从 １ 个月到 １２ 个月不等，７４％的外出人员外出打工

时间在半年以上，全年平均务工时间为 ８．３ 个月（见
表 ２）。

观察就业时间的长短、地点与从业领域的关

系，可以发现务工时间达到全年（即 １２ 个月）的，其
务工地点往往是在南方的城市，或者从事的行业为

非建筑行业。 表 ３ 显示的是四个村外出务工流向和

主要从事的行业，从中可见，８５％左右的务工者选择

在本省内打工，从事的行业主要为建筑业和服务

业，而在制造业等需要一定技能的部门从业的人数

很少。 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打工者的文化

程度较低（９０％左右为初中及以下学历），限制了其

从业的行业（见表 ４）。 第二，近些年由于新农村建

设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各地大兴土木，开发建设住

宅，修筑公路、铁路、桥梁，使得建筑业劳动力需求

剧增；不过，由于东北地区的建筑业（包括修桥、修
路）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②，在该行业的务工时间一

般在半年左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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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问卷中一些栏目因被访问人员不愿透露或因年岁较大不清楚家庭内外出人员、收入、支出等准确信息等而空白，本文各

部分的统计分析基于实际有效问卷。
就丹东来说，当年 １１ 月至来年 ３ 月，有 ５ 个月平均气温在摄氏 ５ 度至零下 １０ 度左右；沈阳则更冷。



表 １　 样本户外出务工状况

村名

被调查的户数

数量

／ 户
占该村比重

／ ％

被调查的人数

数量

／ 人
占该村

比重 ／ ％

其中 ２０１３ 年仍在外打工

户数 人数

数量 ／ 户 占比 ／ ％ 人数 ／ 人 占比 ／ ％

被调查户的耕地

总数

／ 亩
人均

／ 亩
务工家庭

人均 ／ 亩

全村人

均耕地

／ 亩
永甸村 ５０ ４．７７ ２１５ ５．６３ ３４ ６８ ５２ ２４．１８ １１１．５ ０．５２ ０．５５ ０．４５

磙子沟村 ５０ ８．５２ １８９ ９．３８ ３３ ６６ ４１ ２１．６９ １４０．７ ０．８３ ０．８２ １．０７

红旗村 ５０ ２０．０８ ２０２ １８．６０ ２０ ４０ ２９ １４．３６ ３４１．５ １．９７ １．８９ １．３８

坦甸村 ５０ １１．３６ ２１７ １２．９９ ３５ ７０ ５６ ２５．８１ ２６１．４ １．２０ １．１３ １．２４

合计 ２００ ８．６０ ８２３ ９．５８ １２２ ６１ １７８ ２１．６３ ８５５．１ １．１０ ０．９９７ ０．８６４

　 注：（１）外出务工人数包括常年在外打工以及一年打几个月零工者；（２）人均耕地的计算，磙子沟村和红旗村分别

按 ４５ 户和 ４４ 户计算，因为分别有 ５ 张和 ６ 张问卷调查表中亩数信息遗漏（缺失），相应该栏合计按 １８９ 户计算，而务

工家庭人均耕地的计算则将缺失耕地信息的家庭人口剔除。
表 ２　 样本户 ２０１２ 年外出务工时间长短统计

村名

２０１２ 年样本户外出务工人员人数 ／ 人
１ 个

月

２ 个

月

３ 个

月

４ 个

月

５ 个

月

６ 个

月

７ 个

月

８ 个

月

９ 个

月

１０ 个

月

１１ 个

月

１２ 个

月

平均务工时间

样本数

／ 人
务工月数

合计 ／ 月
人均

／ 月
永甸村 １ １ ７ ４ ４ １５ ２ １２ １ ３ ５ １５ ７０ ５２５ ７．５

磙子沟村 １ ３ ５ ４ ０ １３ １ ２ ３ ２ ０ １３ ４７ ３３５ ７．１
红旗村 ０ ０ １ ２ ４ ０ ２ ３ ２ １ １ １６ ３２ ３００ ９．４
坦甸村 ０ ０ ０ ２ ４ ５ ３ ４ ０ ９ ４ ２４ ５５ ５３３ ９．５
合计 ２ ４ １３ １２ １２ ２３ ８ ２１ ６ １５ １０ ６８ ２０４ １ ６９３ ８．３

表 ３　 样本户 ２０１２ 年外出务工流向及主要从事的行业

村名 项目名称
村外县内 县外省内 省外国内 合计

人数 ／人 比重 ／ ％ 人数 ／人 比重 ／ ％ 人数 ／人 比重 ／ ％ 人数 ／人 比重 ／ ％

永甸村

总　 数 ２２ ３０．６ ４２ ５８．３ ８ １１．１ ７２ １００．０

主要从

事行业

建筑业 １１ ３１．４ ２１ ６９．０ ３ ８．６ ３５ ４８．６
服务业 ４ ２６．７ １０ ６６．７ １ ６．７ １５ ２０．８
制造业 ３ ６０．０ １ ２０．０ １ ２０．０ ５ ６．９

磙子沟村

总　 数 ２２ ４２．３ ２２ ４２．３ ８ １５．４ ５２ １００．０

主要从

事行业

建筑业 ３ ２０．０ ４ ２６．７ ８ ５３．３ １５ ２８．８
服务业 ４ ４４．４ ４ ４４．４ １ １１．１ ９ １７．３
采矿业 ４ ８０．０ ０ ０ １ ２０．０ ５ ９．６

红旗村

总　 数 １１ ２８．９ ２２ ５７．９ ５ １３．２ ３８ １００．０

主要从

事行业

服务业 ６ ４６．２ ７ ５３．８ ０ ０ １３ ３４．２
建筑业 ２ ２５．０ ４ ５０．０ ２ ２５．０ ８ ２１．１
制造业 ０ ０ ３ ６０．０ ２ ４０．０ ５ １３．２

坦甸村

总　 数 ２２ ３７．９ ２９ ５０．０ ７ １２．１ ５８ １００．０

主要从

事行业

服务业 ７ ４３．８ ６ ３７．５ ３ １８．８ １６ ２７．６
建筑业 ４ ３０．８ ６ ４６．２ ３ ２３．１ １３ ２２．４
运输业 ４ ５０．０ ４ ５０．０ ０ ０ ８ １３．８

合计

总　 数 ７７ ３５．０ １１５ ５２．３ ２８ １２．７ ２２０ １００．０
主要从

事行业

建筑业 ２０ ２８．２ ３５ ４９．３ １６ ２２．５ ７１ ３２．４
服务业 ２１ ３９．６ ２７ ５０．９ ５ ９．４ ５３ ２４．１

　 注：“建筑业”包括建筑、修路、修桥；“服务业”包括餐饮、售货、影楼、旅店、保安、打更等；“运输业”包括运输、司机；“制
造业”指制造生产企业。

４

林　 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反“拉力”与“推力”研究



表 ４　 样本户外出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

村名
小学以下

人数 ／ 人 比重 ／ ％

小学

人数 ／ 人 比重 ／ ％

初中

人数 ／ 人 比重 ／ ％

高中、中专

人数 ／ 人 比重 ／ ％

大专、大学

人数 ／ 人 比重 ／ ％

合计

／ 人

永甸村 ５ ６．７ １０ １３．３ ５２ ６９．３ ６ ８．０ ２ ２．７ ７５

磙子沟村 ５ １０．４ １２ ２５．０ ２８ ５８．３ ２ ４．２ １ ２．１ ４８

红旗村 ２ ４．９ ２２ ５３．７ １１ ２６．８ ４ ９．８ ２ ４．８ ４１

坦甸村 ０ ０ ２３ ３７．７ ３１ ５０．８ ４ ６．６ ３ ４．９ ６１

合计 １２ ５．３ ６７ ２９．８ １２２ ５４．２ １６ ７．１ ８ ３．６ ２２５

三、样本户外出务工收入状况

从外出务工收入看，人均月工资为 ２ ５００ 元左

右，其中位于镇所在地永甸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人均

工资最低，而红旗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人均工资最高

（见表 ５）。 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前者大量劳动力在

本镇、本县私人部门打工，主要从事建筑业和服务

业；而后者的一些务工人员去省城或外省打工，或
进入国有企业，或从事有技术的工作，工资相对高

些，拉高了平均值（见图 １）。

表 ５　 四个村抽样调查外出务工收入状况

村名

月工资

样本

／ 人
总计

／ 元
人均

／ 元
调整人均

／ 元

月消费

样本

／ 人
总计

／ 元
人均

／ 元
调整人均

／ 元

月寄钱回家

样本

／ 人
人均

／ 元
寄钱人均

／ 元

永甸村 ５６ １２０ ４２５ ２ １５０ ２ １５０ ４９ ４１ ５５０ ８４８ ８４８ ５０ １ ２４８ １ ６００

磙子沟村 ３０ ７８ ４３３ ２ ６１４ ２ ４３７ ３０ ４４ ６７０ １ ４８９ ９８８ ２９ １ １０３ １ ６８３

红旗村 ２５ ７６ ７００ ３ ０６８ ２ ７７９ ２１ ２７ ５００ １ ３１０ １ ３１０ ２０ ７５２ １ ０３４

坦甸村 ４８ １３１ ２６７ ２ ７３５ ２ ７３５ ３９ ４０ ０５０ １ ０２７ １ ０２７ ４２ ９４０ ２ ０７９

合计 １５９ ４０６ ８２５ ２ ５５８ ２ ４７８ １３９ １５３ ７７０ １ １０６ ９９８ １４１ １ ０６７ １ ６１７

　 注：（１）“月工资”中“调整人均”指去掉个别高工资（１ 万元 ／月）和极低工资（２００ 元 ／月）后的人均收入；（２）“月消费”
中“调整人均”指去掉高工资全家消费（１７００ 元 ／月）和“吃住不花费”（０ 元 ／月）样本后的人均消费；（３）“月寄钱回家”中
“人均”按回答问题的全部务工人员计算，“寄钱人均”按实际寄钱者人均寄钱数额计算。

图 １　 样本户外出务工从业领域、人均收入及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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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外出务工人员的月消费和给家里汇款的

情况，在人均工资 ２ ５００ 元左右的收入水平上，他们

平均每月的消费不到 １ ０００ 元，拿出 １ ０００ 多元寄给

家里。 可见，“尽可能地节约开支，多寄些钱回去”
是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的心愿。

进一步把对农户的“入户调查”的收入统计与

对村干部的“入村调查”的收入统计进行对比（见表

６、图 ２ 和图 ３），可以看到：第一，外出务工人员的年

工资虽然较低，但却大大高于本地人均纯收入，城
乡收入差别是吸引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拉力。
第二，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钱大大提高了农村人

均纯收入，若没有这笔钱，单纯依赖农业收入，则人

均纯收入很低。 虽然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并

不为零，留在农村能够增加一些收入，但根据本次

问卷调查，大多数被调查人员对“如果您没有外出

打工，您预计您在家乡平均每月收入多少元”这一

问题的回答是“０”。 不知道是因为农民不愿意告诉

调查员家庭有多少储蓄，还是因为确实没有储蓄，
大部分问卷在储蓄这项上的答案为“０”。 不过，观
察“有储蓄及金额”农户的信息，大部分为外出务工

家庭。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

镇从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拉力”
与“推力”

１．城市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

（１）城市较高收入报酬的预期。 无疑，农民对

城市非农部门较高收入报酬的预期是城市吸引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拉力。 图 ４ 显示的是辽宁省城

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收入和消费水平方面的差距，
从中可见，城镇居民无论是收入，还是消费水平均

远高于农村。

表 ６　 外出务工人均年工资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比较

村名

外出务工人均工资

月工资

／ 元
年工资

／ 元
入村调查数据

／ 元

２０１２ 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入户调查数据）

样本数

户数 人数

人均纯收入

／ 元
其中人均外出

务工寄回家 ／ 元
扣除后当年

人均纯收入 ／ 元

永甸村 ２ １５０ ２５ ８００ ５ ０００ ４９ ２０８ ５ ７２９ ２ ７４７ ２ ９８２

磙子沟村 ２ ４３７ ２９ ２４４ ６ ０００ ４９ １８６ ７ ５０２ ２ ０７３ ５ ４２９

红旗村 ２ ７７９ ３３ ３４８ ３ ０００ ４９ １９８ ６ ４２４ ７７８ ５ ６４７

坦甸村 ２ ７３５ ３２ ８２０ ７ ５００ ５０ ２１７ ５ １３８ １ ３８２ ３ ７５５

合计 ２ ４７８ ２９ ７３６ ５ ２５０ １９７ ８０９ ６ １４８ １ ７４４ ４ ４０４

　 注：（１）“入村调查”是对会计、村支书等干部了解的数据，而“入户调查”是对村民进行询问的数据，两张调查表设计的

栏目有所差别；（２）为了反映出各村人均年纯收入较真实的数据，在统计计算红旗村“入户调查”数据时，去掉了矿老板

（村支书）过高的年收入（２００ 多万元）样本，否则该村 ２０１２ 年人均收入达到 １．６ 万多。

图 ２　 样本户外出务工人员人均工资与

家庭务农人均纯收入比较 ／元

图 ３　 样本户因外出务工者寄钱回来

而增加年人均纯收入情况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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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辽宁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比较 ／元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制图

　 　 （２）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 ２００３ 年中央提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十六大”明确指出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国
家从企业转型、技术输入、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等多方面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哈大客运

专线的建设，各省、市高速公路的修建，为农村剩余

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３）城市就业环境的改善。 关于“务工中是否

有歧视”的问题，有效回答的有 １５０ 人，其中 ８０．６％
的人认为“无歧视”，１４．７％的人认为“偶尔会受到歧

视”，４％的人“不介意”，仅 １ 人（０．７％）认为“存在

严重歧视”。 显然，随着社会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的

关注，城市居民对于外来务工者的歧视在减少，社

会变得友好和包容。 这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

入城市务工的又一动力因素。

２．农村将剩余劳动力推往城市的“推力”

（１）耕地不足。 考察人均耕地状况及务工家庭

人均耕地状况（见图 ５），永甸、磙子沟、坦甸村人均

耕地较少，显然这是促使村民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

推力。 相比之下，红旗村人均耕地面积较为丰裕，
近 ２ 亩，若算上山林（人均 ２７．６ 亩，见表 １），“自家

地里有干不完的活”，因而该村外出务工的家庭和

人数比另外三个村要相对少些。 该村非务工人员

在回答有关“为什么不外出务工”时，普遍的答案就

是“照看本地生意”。

图 ５　 外出务工及比例与人均耕地面积

注：“人数比重”指样本人口中仍在外打工者所占比重；“户数比重”指样本户数中

仍有成员在外打工家庭的比重；“人均耕地”指样本户人均耕地面积。

　 　 （２）农业收入低。 在调查表中关于“外出务工

原因”的问题上，８５％左右的外出务工家庭的回答是

为了“增加收入”，其次就是 “在家无事做” （占

１０ ５％），“想留在城市”占 ４．２％，“创业”占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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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教育”占 １．４％（见表 ７）。
（３）家庭负债压力大。 大部分被采访者不愿意

透露存款信息，但却十分乐意提供负债情况。 从调

查的情况看，样本户中大约有 ３３％左右的家庭负

债，户均负债约 ３．５ 万元；其中负债户中外出务工家

庭占到 ７０％以上，户均负债额 ３．３ 万元（见表 ８）。

负债的原因有多种，比如住房贷款、生病、盖房、教
育、买车、养老保险，甚至还有家庭是借款送礼。 从

贷款的形式看，除了农业及工商业贷款外，大部分

来自民间借款。 为了还债，不少家庭选择了外出务

工的挣钱方法。 可以说，家庭负债是推动农村劳动

力进入城镇务工的又一因素。

表 ７　 样本户外出务工原因选择

村名

增加收入

选择人数

／ 人
占比

／ ％

在家无事做

选择人数

／ 人
占比

／ ％


想留在城市

选择人数

／ 人
占比

／ ％

创业

选择人数

／ 人
占比

／ ％

子女教育

选择人数

／ 人
占比

／ ％

永甸村 ４８ ８４．２ ９ １５．８ ０ ０ ２ ３．５ ２ ３．５

磙子沟村 ２６ ８９．７ １ ３．４ １ ３．４ ０ ０ ０ ０

红旗村 １５ ８８．２ １ ５．９ ０ ０ １ ５．９ ０ ０

坦甸村 ３２ ８０．０ ４ １０．０ ５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２１ ８４．６ １５ １０．５ ６ ４．２ ３ ２．１ ２ １．４

　 注：（１）因为一些问卷信息的缺失，表内各选择的“占比”根据实际回答问题的总人数计算，被调查人数中

外出务工人员对“原因”做出选择的合计为 １４３ 人，四个村分别为 ５７ 人、２９ 人、１７ 人、４０ 人；（２）由于是多项

选择题，合计占比不等于 １００％。

表 ８　 样本户债务状况

村名

家庭负债

合计

／ 元
样本户

／ 户
户均

／ 元

其中负债户

占样本户

比重 ／ ％
户均负债

／ 元

外出务工家庭负债

占总负债户

比重 ／ ％
总负债额

／ 元
户均负债

／ 元

永甸村 ３３０ ５００ ４５ ７ ３４４ ３３．３３ ２２ ０３３ ８６．６７ ３２２ ０００ ２４ ７６９

磙子沟村 １ ０６０ ０００ ４５ ２３ ５５５ ３１．１１ ７５ ７１４ ７８．５７ ６８０ ０００ ６１ ８１８

红旗村 ２５０ ０００ ４４ ５ ６８２ ３４．０９ １６ ６６７ ５３．３３ １２５ ０００ １５ ６２５

坦甸村 ４８４ ０００ ４７ １０ ２９８ ３６．１７ ２８ ４７１ ６４．７１ ２９３ ０００ ２６ ６３６

合计 ２ １２４ ５００ １８１ １１ ７３８ ３３．７０ ３４ ，８２８ ７０．４９ １ ４２０ ０００ ３３ ０２３

　 　 总之，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良好的生活环境、
较多的就业机会、优质的教育资源等因素，对农村

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拉力”；而农村人多地少

的矛盾、农业收入的低下、家庭负债的压力等因素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产生了强大的“推力”。
因此，尽管城市存在着较高的失业率，农村剩余劳

动力（永甸镇样本四村的劳动力）依然不断地流向

城镇（沈阳、丹东等）寻找务工机会。

　 　 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反向“拉力”
与“推力”

１．农村对外出务工者或留下当地农民的

“拉力”
　 　 （１）当地的就业机会与农村的多种经营。 在询

问那些留在当地就业者为什么不离开本镇或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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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打工时，大部分农民的回答是：“实际上本地就

业机会很多”。 那些从事多种经营，比如种植烟草、
从事柞蚕经营、开采矿山的农民尤其这么认为。 这

一现象表明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小城镇建设，
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口流动与城市就业压力的矛盾。

（２）对土地的眷恋。 对于“外出务工遇到的主

要困难”，“不想失去土地”的回答占 ４．４％，且选择

者主要为中老年打工者。 这部分人不像年轻人那

样进城打工后渴望获得城市户口，他们不想失去土

地，但为了寻找生计或偿还债务，不得不离开土地

外出务工。 随着当地农村经济的改善，在政府的政

策引导下，本村农户通过多种经营致富的示范作用

对这部分务工者会产生一定返乡拉力。 在调查中，
我们既访问到全家人外出务工或仅留老人看守家

园，且将部分或全部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的农户；
也访问到为从事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而大量租入

土地的农户；更访问到在外打工数年，如今突然重

返家乡从事起多种经营的农户。
（３）为照顾老人和孩子。 一些重返农村的打工

仔表示，“老人（或儿童）无法照顾”是其返回家乡或

不去外乡（镇）务工的主要原因。 深入到这一民族

地区调查，可以看到当地纯朴的“尊老爱幼”的民

风。 比如，这里基本上看不到其他地区的“留守儿

童”问题，四个村的干部对是否有“留守儿童”的问

题，均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而我们入户调查也未发

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这里外出打工的夫妇或带

着孩子一起外出，或总有一方留在农村照看孩子或

老人；那些单身而有老人负担的农户都选择务农或

在当地务工之路。 此外，每月只挣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元

工资的外出务工者，要将工资的 ４２％或一半寄回或

带回家里（见表 ５）。

２．城市将农民工推回农村的“推力”

（１）私营经济发展和相应的低工资水平及福利

待遇。 近年东北地区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大批低文

化程度的农村外出务工者主要集中在低工资、无任

何社会保障的劳动密集部门的城镇私营部门，如建

筑业、服务业。 我们调查的样本户对“务工地看病

是否有医疗费用报销”的回答是：约 ９０％的务工者

“无医疗费用报销”，其中永甸、磙子沟、坦甸三个村

约 ９１％ ～ ９４％的务工者“无医疗费用报销” （见图

６）。 而与此对比的是，四个样本村在 ２００５ 年建立了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 ２００９ 年了建立新农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乡镇还办起了养老院。
（２）城市就业领域的局限。 由于外出务工者文

化程度不高，局限了其从业的领域，大部分集中在

建筑业和服务业，并且主要滞留在本县或本省就

业。 而东北寒冷漫长的气候又局限了其从业的时

间，尤其是建筑业具有季节性特点。 因此，打短工、
打零工成为这一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要特点。

（３）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异。 在“外出务工遇到

的主要困难”问题上有 ９ 项选择，从回答的情况看，
排在第一位的是 “工作不好，工资低、工作时间长、
拖欠工资、不安全”，比重占到 ６２％，其次是“生活费

用高”，再次是“生活不习惯”，其后则是“没有医疗

养老等社会保障”、“老人不能照顾”、“户口问题”、
“不想失去土地”、“子女教育”、“工作的季节性，天
冷不能务工了”（见图 ７）。

图 ６　 样本户外出务工者医疗费用报销状况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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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样本户外出务工人员外出务工遇到的主要困难

　 　 “生活费用高”是使不少外出务工者最后选择

“离土不离乡”方式务工的重要原因。 这里将样本

外出务工者与样本农户的人均月支出状况进行比

较，可以看出尽管外出务工者消费非常节约，但每

月人均支出（１ １２２ 元）还是高于生活在农村的支出

（６７８ 元①）许多（见表 ９）。 事实上，在当地务工，早
出晚归，甚至中午就在家吃饭，既节约生活费用，也

不必担心年纪大找不到工作，更可照顾家中父母和

孩子，显然比外出到人生地不熟的省城或外省打工

风险更小、成本更小。 由此，“离土不离乡（镇）”、打
短工成为当地一些农户的选择，尤其对于那些位于

镇所在地（如永甸村） 或位于交通要道 （如坦甸

村）的农户而言，去镇上或县上务工是其明智的

选择。

表 ９　 ２０１２ 年进城打工者与农村生活者人均月支出费用比较

村名

外出务工者人均月支出

样本

／ 人
合计月支出

／ 元
人均月支出

／ 元

务农者和本乡（镇）务工者人均月支出

样本

／ 人
合计年支出

／ 元
人均月支出

／ 元
全年户均

人情费 ／ 元
扣除人情费后

人均月支出 ／ 元
永甸村 ４９ ４１ ５５０ ８４８ １５２ １ ０３１ ０９７ ５６５ ４ １８２ ４５１

磙子沟村 ２８ ４４ ６７０ ９８８ １５８ １ ２７５ ４７８ ６７３ ８ ２４９ ６３４

红旗村 ２１ ２７ ５００ １ ３１０ １６３ １ ３０８ ８３４ ６６９ ７ ３４４ ４８９

坦甸村 ３９ ４０ ０５０ １ ０２７ １６４ １ ５６５ ９０６ ７９６ ４ ９２６ ６７１

合计 １３７ １５３ ７７０ １ １２２ ６３７ ５ １８１ ３１５ ６７８ ６ １５３ ５１９

　 注：（１）磙子沟村外出务工者月支出计算时剔除了因全家众多人口住在一起的最高支出者支出（１．７ 万元），红旗村有两

户缺少该项信息；（２）各村“务农者月支出”中的样本人数扣除了去本镇以外务工人数。

　 　 （４）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也会对

给城市的外来务工者带来影响。 比如，经济不景气

时期或国家宏观政策紧缩时期，大量农民工被城市

“推回”农村；而经济复苏或繁荣时期，或政府采取

经济刺激政策时期，企业的扩张又会将农民工“拉
到”城市就业。

总之，农村多种经营致富的示范效应、对土地

的眷恋以及照顾老人等因素，是将外出务工者“拉”

回农村的动力；而低于预期的城市工资水平、城市

生活费用的高企和就业的困难、自身低文化程度导

致在城市就业领域的局限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经济

不景气等因素，是城市将农村外出务工者“推”回农

村的动力。 而为了解决“挣钱”与“降低生活成本”
或“照顾家庭”之间的矛盾，一些务工者选择了“离
土不离乡”在镇（县）上打工，或“农闲外出、农忙或

冬天返回”打短工的务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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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本次调查进一步证实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从

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 同时，
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部分农民选择在当地（或返回当

地）务工或重新返回当地务农的倾向，也表明当前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多种因素或动力的影响。
总结宽甸县永甸镇样本村农民外出务工的动

力，一方面，是城市就业高收入预期、城市发展对劳

动力需求增加、城市务工环境改善、子女可获得良

好教育等城市的“拉力”；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均耕

地减少、务农收入低下、家庭负债等农村的“推力”。
同时，在调查中也发现农村还存在一种将外出务工

者拽回来（或者说吸引农户滞留在土地上或当地就

业）的“反向拉力”；而在城市也有将外来务工者推

回农村的“反向推力”。 正是在正反两个方向“拉
力”与“推力”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不同于经典意

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移到城市非农产

业）的“离土不离乡（镇）”或“离—返交替”打短工

的务工方式。 上述四种“动力”及动力来源可以归

结如表 １０ 所示。

表 １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正反“拉力”和“推力”

农村的“推力”与“拉力” 动力来源 城市的“拉力”与“推力” 动力来源

Ⅰ．农村将劳动力推往城

市的“推力”

耕地不足

农业收入低

家庭负债压力大

自然灾害频繁

找不到就业门路

Ⅱ．城市吸引农村劳动力的

“拉力”

城市较高收入报酬的预期

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就

业机会增多

城市就业环境的改善

子女可获得良好教育的期盼

Ⅲ．农村拽回（留住）劳动

力的“拉力”

小城镇建设带来农村

就业机会的增多

农村的多种经营

对土地的眷恋情感

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

“一村一品”运动

Ⅳ．城市将外来务工者推回

农村的“推力”

城市较高的失业率和由此压低

的工资水平及福利待遇

就业领域的局限

生活成本的比较

经济周期（不景气）

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紧缩）

　 　 在表 １０ 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 “Ⅲ．农村吸

引劳动力的‘拉力’”中的一些动力因素，如小城镇

（丹东市属各区县、宽甸县各乡镇）的发展、农村多

种经营、“一村一品”运动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

的反向“拉力”。 这也反映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

（Ｍｉｃｈａｃｌ Ｐ． Ｔｏｄｒｏ）所倡导的“通过发展农村经济，
对劳动力产生一种‘拉力’以缓解城市失业率过高”
的主张具有积极的意义。 进一步考察中国城乡经

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则发展小城镇具有深远意义：
发展小城镇不仅可以培育上下游产业，创造更多的

就业岗位，吸引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地非农部

门就业；也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并克服了因大

量青壮劳力离开农田带来农业生产发展滞后等问

题；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离土不离

乡（镇）”或“离—返交替”的半农半工的从业模式提

供了空间和机会。 而“离土不离乡（镇）”或“离—返

交替”的半农半工模式，正是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

平衡正反两个方向“拉力”与“推力”的理性选择，符
合我国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有利于我国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的有序推进。
不过，我国民族地区（如宽甸县）的小城镇建设

相对缓慢。 小城镇的发展需要诸多要素，其中农业

的发展是城镇化的首要前提。 受篇幅限制，这里仅

针对农村发展谈几点建议：一是发展“一村一品”特
色农业，实现农产品商品化，并由此带动特色产业

的发展。 比如宽甸，可以搞“一村一品农家乐”，通
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土特产、民族工艺品的生

产和销售。 二是采用“农民以土地参股公司”或“农
企产销一体化”等模式，解决农户资金、技术不足的

瓶颈，通过农业的企业化、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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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地区收入的增长。 三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

引城市企业到农村地区投资，同时划定投资范围，
加强环境监督。 总之，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小城镇的

建设，而后者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农产品市场的形

成，同时也为更多的农民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创造更好的条件，进而实现符合我国国

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元化转移和有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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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中信出版社．）
ＬＥＷＩＳ Ｗ Ａ． １９５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 Ｊ］ ．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２２ （ ５）：
１３９⁃１９１．

ＦＩＥ ＪＨ，ＲＡＮＩＳ Ｇ． １９６１．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５１（４）：５３３⁃５５８．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Ｄ Ｗ． １９６７．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Ｊ ］ ．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３）：２８８⁃３１２．

ＨＡＲＲＩＳＴ Ｊ Ｒ，ＴＯＤＡＲＯ Ｍ Ｐ． １９７０．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Ｔｗｏ⁃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６０（１）：１２６⁃１４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ｄｏ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ｏｍ Ｋｕａｎｄｉａｎ

Ｍａｎｃｈｕ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Ｎ Ｊｕ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ｄｏ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Ｋｕａｎｄｉａｎ Ｍａｎｃｈｕ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ａｓ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ｗｏ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ｅ．，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ｐｕｓｈ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ｐｕｌｌ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ｔｏ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ｐｕｓｈ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ｔ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 “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ａｔ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ｈａｌｆ⁃ｗｏｒｋｅｒ⁃ｈａｌｆ⁃ｐｅａｓａ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ｒ
ｂ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ｕｓ，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ｏｕｔｐｕ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ｌｆ⁃ｗｏｒｋｅｒ⁃ｈａｌｆ⁃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ｏｒ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Ｆ０６１．３；Ｆ２４１．２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ｄｅ：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Ｄ：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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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反“拉力”与“推力”研究


